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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利与公权力进行博弈----在“个案公正及其制度价值”研

讨会暨2006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专业委员会年会上的

演讲 一、影响性诉讼的实质：媒体集合分散的、个体的公民

意见形成公众意志与公共权力进行的博弈 我刚刚看到许智永

博士走进会场，一个帅哥但绝对是很“厉害”的青年博士，

大家从孙志刚事件已经认识了他。最近许智永先生又遇见了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不久前他去外地给一名当事人----当然是

敏感事件的当事人----辩护的时候，居然被当地某些人和机构

指为所谓的“小偷”以试图阻止他的辩护。这绝对是一个可

笑的事件，某些公权力者总喜欢异想天开地认为大家都是傻

子。许智永先生被限制人身自由只是一个“事情”，但这一

事情经过网络媒体披露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后，就演变成了一

个“事件”。当一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往往是和我们法制

、和我们人权密切相关的，具有典型性。事情刚刚发生以后

，可能关注的人并不是很多，可是当公共媒关注的时候，将

社会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引导这个事情，并且对这个事件发出

自己声音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成一种“事件”。 佘祥

林案件、刘涌案件乃至许智永先生被诬为“三只手”的事件

，之所以称为事件，之所以对社会产生影响，其规律何在呢

？从事情到“事件”，意味这一事实被“放大”了：农民工

为讨薪而要跳楼、西安中奖者为索要应得的“宝马”车而爬

上高高的广告牌要跳下来甚至有人为求得公正甚至只是关注



而不惜喝农药等等，其实都是通过一种自残式的方式“放大

”自身所面临的不公平。而媒体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而

和平地“放大”事情的途径。当“事情”演变为“事件”，

承载着公众意志时，就具备了一种“新闻影响力”。这种“

新闻影响力”的发展，可能形成一种公众意志，从而改变现

有规则，其实质在于迫使公权力改变意志，以此推动社会规

则的变更和社会的变革。 所以，影响性诉讼的实质就在于舆

论或者媒体，集合公众的力量，集合了分散的、个体的、弱

小的“个人意见”使之成为一种“公众意见”，向社会公共

权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推进社会公众规则的演变，从而

推进社会的进步。 二、影响性诉讼的基础：思想自由、媒体

独立、司法权威 从法治的视野审视影响性诉讼，我们不妨将

视野拉得更远一些。今天中外学者、记者与律师共济一堂，

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若干历史事件： 首先，我想到了秦始

皇的“焚书坑儒”，想到了始终充斥着几千年中国历史的“

文字狱”----这背后体现着历代统治者的“政治智慧”，用孔

夫子的话来说叫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话，

老百姓还是愚蠢些比较安全，不能要他们胡思乱想----思想的

自由是专制的天敌。 接下来，我想起据《左传&#8226.襄公二

十五年》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太史

毫不隐讳，据实在简策上直书“崔杼弑(杀)齐君。”崔杼恼

羞成怒，便把太史杀掉了。太史的弟弟接着仍这样写，又被

杀掉。太史的另一个弟弟仍然坚持不改，崔杼无可奈何，只

好听其所为。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相继被杀，无

所畏惧，操起竹简赶往朝廷，要继续如实记载这件事情。路

上听说崔杼弑君之事已被如实记载，才返回家中。这让我强



烈感受到，在中国历史上，要如实记载和传播历史的真相是

需要付出血与火的代价的。但也正是这些事实的记载与传播

，多少让皇帝老爷们有所顾忌。 最后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第一

个讼师叫作邓析的，据史料记载，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他在郑国聚众讲学，传授法律知识，并帮人打官司，因而被

后人视为中国古代讼师的鼻祖。邓析不但是古代第一位有据

可查的讼师，在中国历史上，他还创造了数项第一：第一个

编修了私家刑书；第一个进行普法宣传；第一个使用“大字

报”引导老百姓参政议政。后来，驷颛以“不受君命而私造

刑法”为由将邓析杀了。 这些事情表明在中国几千年前进过

程中，总是有一种声音在说话，总是允许一种声音作出一种

权威，那么这个声音是什么呢？这是权力，就是最高权力的

声音。在公权力与私权利这一人类基本博弈中，草民、贱民

是毫无权利可言的。 也正是在这样一片土壤上，我们慢慢着

长出来三种人。哪三种人呢？第一种人是学者，为这个社会

提供思想，思想的自由使人们心灵变着自由，使人们的视野

变着宽广，由此产生宪制、法制人权的基石；第二种人它的

名字叫记者，他总是善于发现事情，揭露一些事情，当然作

为打翻政府喉舌的媒体似乎不完全相同；第三种人叫律师。

这种律师不同于“讼师”，而是一个依照程序正义的理念，

依照国家法律制度，不管是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是为

了保护私权利，而对公权力说“不，不是这样”。正是这样

一些人存在，在推动着整个法制，整个中国历史不断前行。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影响性诉讼的基础正是包括这样三个方

面：一是思想的自由，二是媒体的独立与自由，三是司法独

立权威与程序正义。 三、影响性诉讼的意义：通过具体的事



件推进法治的进程 时下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词，叫“具体法治

”，也就是说，具体事件、具体的东西一点一点推动法制进

程。我想说的是，人权也好宪政也罢，如果失却了主体或模

糊其主体的具体性，则权利无从谈起。从律师的角度而言，

维护具体主体权利是其职责所在。任何宏大叙事对于律师而

言，都必须落实在具体个案中才更具影响力。公益诉讼、影

响性诉讼，某种意义上正是使权利主体明晰化具体化的落实

过程。离开了具体的权利主体，所谓抽象的人权无从谈起；

离开了对具体权力运行的监督，权力的制约不过一句空话。

举例而言，十二月三日，我将与政法大学法学院的何兵教授

就广州限摩事件进行一场模拟的法庭辩论，这就是对政府具

体运行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探讨和监督，就是实实在

在地对权力的制约进行探讨。 哲人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诉

讼。通过一项项具体权利的保护，通过对一项项具体权力的

监督，权利的保障与权力的制约才可能成为现实。律师的天

职在于“为权利而斗争”，虽然从工具价值的职业意义而言

，律师可能成为利益冲突各方的代言人，但从律师主体价值

追求上，尤其应当成为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成为社会理性

声音的忠实代表、成为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忠实代表

。 作为律师，我们的路艰辛而漫长。辞去法官职务回到律师

队伍之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曾经对我做过一个长篇专篇，

我想用这篇专访的标题和大家共勉，因为我们的事业“毕竟

是在前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